莆田市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
政策解读和经办流程

按照省人社厅、财政厅、税务局下发的《福建省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实施办法》（闽人社发〔2020〕2号）、《关于落实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人社文〔2020〕36号）等文件规定，现就落实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政策有关事项规范如下。
政策适用对象和期限

减免政策的适用对象和期限

此次阶段性减免政策分为减征和免征两种情形，涉及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免征，即免征中小微企业（含以单位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三项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期限为2020年2月至6月，为期5个月；减征，即减半征收大型企业等其他单位（包括各类大型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三项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减征期限为2020年2月至4月，为期3个月。

除此之外，按照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印发福建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工作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19〕29号）等文件要求执行的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失业保险费率政策，原定到2020年4月30日到期，此次按照闽人社文〔2020〕36号文件规定延长至2021年4月30日。2020年5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之间的工伤保险降费率标准根据我市2020年4月底的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测算；下调费率期间，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低于18个月的停止下调。对适用此次阶段性减免政策的参保单位，其减免额应在阶段性降低参保单位工伤保险费率、失业保险费率后的应缴额基础上予以计算，即大型企业2月至4月的工伤保险两项阶段性优惠政策叠加执行，中小微企业2月至6月不缴纳工伤保险费（但要办理参保人员增减员、申报缴费基数手续）。
缓缴政策的适用对象和期限

此次阶段性缓缴政策适用于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申请缓缴前连续三个月亏损且发不出工资的参保单位。缓缴期限不超过6个月，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缓缴的三项社会保险费最迟在2020年12月20日前缴齐；2020年12月21日以后进行补缴的，不再享受减免政策。

参保单位申请缓缴原则上为三项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参保单位若需同时申请缓缴代扣代缴的个人缴费部分，须与职工协商一致。

原按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福建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扎实做好“六稳”工作的若干措施》（闽委办〔2020〕3号）、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微企业共渡难关十条措施的通知》（莆政综〔2020〕3号）等文件实行的“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措施，于2020年3月13日（闽人社文〔2020〕36号文件印发之日）起统一为按此次“缓缴”政策执行，之前（即2020年1月至2月未缴纳的三项社会保险费）不属于减免的“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部分应在2020年5月31日前缴纳。
不属于适用对象的情况

机关事业单位不减免。机关事业单位（含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不属于此次政策的适用对象；比照机关事业单位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参加养老保险的单位，按原有规定缴纳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费。
以个人身份参保人员不减免。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不属于此次政策的适用对象。
个人缴费部分不减免。此次减免的是三项社会保险的单位缴费部分，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个人缴费部分不属于此次减免情形，仍由职工所在单位代扣代缴后按月向当地税务部门申报缴费；工伤保险为用人单位缴费，没有个人缴费部分。
企业类型的划分

对于参保企业的类型，此次主要划分为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由税务部门在社会保险费征缴系统中统一设定。一旦划定，原则上减免政策执行期间不做变动。参保单位对分类结果有异议的，可在2020年3月底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申请，重新确定政策适用类别。税务部门咨询热线：12366。
已参保企业的减免类型划分。按照统计等部门提供的大型企业名单及其分支机构认定大型企业，其他参保企业原则上认定为中小微企业。大型企业以我省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等统计情况确定，企业分支机构按其所属独立法人的类型划分；金融业和铁路运输业企业根据《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银发〔2015〕309号），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提供的大型企业名单确认企业划型。
新设立或新参保企业的减免类型划分。政策执行期内新设立或新参保的企业，在办理社会保险缴费登记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从业人数、资产总额、总机构情况等信息并提交《企业划型承诺函》作出划型承诺、由主管税务机关按照减免对象适用规则和分类标准进行分类。
惠企政策不影响职工权益

全市各级人社、税务部门应督促辖区企业及时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手续。企业应依法履行好代扣代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按月向税务部门申报缴费，享受三项社会保险费减免政策，维护好职工社会保险权益。

职工在缓缴期间申领养老、失业保险待遇、办理统筹外转移等业务的，用人单位及职工个人应先补齐缓缴的社会保险费；职工申领工伤保险待遇，涉及费款属期在缓缴期的，参保单位应及时缴清应缴纳的工伤保险费。
相关手续办理流程

社会保险业务办理流程分为参保登记（人员变更）、缴费、待遇领取3个阶段，企业日常只需按月办理参保职工登记（人员变更）和缴费手续。参保人员到达退休年龄、发生工伤、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等情况可按规定申请办理相关待遇领取手续。
社会保险参保登记和人员变更

社会保险参保登记包括参保单位登记和参保职工登记；在本市范围内已办理企业社会保险参保登记的职工流动就业的，由企业为其办理参保人员增减员手续。为方便参保企业和职工，除市、县（区）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窗口业务受理外，疫情期间人社部门推行社会保险业务“不见面”网上办理。人社部门咨询热线：12333。
参保单位登记。企业应当自成立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申请办理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登记手续（具体流程详见附件1）。已参保登记的企业，可向所在地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申请开通福建“12333公共服务平台”网上申报功能，开通后自行注册即可使用（在省人社厅官网http://rst.fujian.gov.cn首页，点击下方的“12333公共服务平台”登录）。
参保职工登记（人员变更）。企业应当按照《社会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本单位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登记手续（具体流程详见附件2）。已开通注册福建“12333公共服务平台”申报功能的参保企业，可通过该平台办理参保职工登 记；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携带本人身份证等相关材料到所在地社保中心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登记。
企业招用的职工原在本市范围内办理过参保人员登记的，可直接办理转入登记（增员）参保手续，原未参保的按上述“参保职工登记”手续办理；企业职工因各种原因离开本单位的，应按规定为其缴足社会保险费后，办理参保人员减员手续。新招用职工在原单位未办理参保人员减员的，应通知其本人联系原单位办理减员手续。已开通注册福建“12333公共服务平台”申报功能的参保企业，可通过该平台办理参保人员变更（增减员）手续。

原参加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军人养老保险或在外地市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原则上由参保人员向当前企业所在地社保中心申请办理转移接续手续（企业可先行办理参保职工登记手续，保障职工社会保险权益）；原在外地市参加失业保险的，原则上由参保人员向当前企业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申请办理转移接续手续；原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的，其申领养老保险待遇前应办理个人账户归集手续。

社会保险费缴纳、减免和缓缴

我省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统一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具体流程详见附件3）；减免期已缴费的企业退费工作由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与税务部门对接办理；社会保险费缓缴由企业向所在地人社局（人劳局）申请办理。
社会保险费缴纳。2020年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缴纳分为3个阶段：① 春节前非减免期。2020年1月的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原则上于1月24日（春节假期）前缴纳到位。② 减免期。2020年2月至6月为中小微企业的单位缴费部分免征期；2020年2月至4月为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的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期。③ 减免期后的缴费期。2020年7月1日起中小微企业不再享受减免政策，5月1日起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再享受减免政策。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可通过“福建省电子税务局”办理（登录福建省税务局官网http://fujian.chinatax.gov.cn首页，点击左上方“福建省电子税务局”注册使用）；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福建税务”微信公众号（微办税 => 申报缴纳 =>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费缴纳）缴费。税务部门咨询热线：12366。
社会保险费减免。我省参保企业三项社会保险费阶段性减免工作由税务部门牵头负责，企业类型在社会保险费征缴系统中直接设定。减免期中小微企业仍应代扣代缴个人缴费部分，并按月向所在地税务局申报缴费；大型企业减半缴纳单位缴费部分，并代扣代缴个人缴费部分，按月向所在地税务局申报缴费。税务部门咨询热线：12366。
减免期已缴费处理。全省税务社会保险费征缴系统于2020年2月24日起暂停申报缴费业务，3月17日起恢复办理。阶段性减免政策出台前已缴纳2020年2月三项社会保险费的中小微企业，由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对接税务和财政部门批量发起退费，企业无需办理退费申请手续；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尊重其意愿和选择，优先选择直接退费，也可冲抵以后月份的缴费。人社部门咨询热线：12333。
社会保险费缓缴。社会保险费缓缴由符合缓缴条件的参保企业向所在地人社局（人劳局）申请办理；所在地人社局（人劳局）审核同意后报市人社局审核；市人社局审核同意后报省人社厅批准。经省人社厅审核同意的缓缴企业，应与所在地税务局签订缓缴协议并提供担保，缓缴审批从签订缓缴协议并提供担保当月起开始生效。缓缴期限不超过6个月，缓缴的三项社会保险费最迟在2020年12月20日前缴齐。人社部门咨询热线：12333。
2020年1月、2月原按闽委办〔2020〕3号、莆政综〔2020〕3号等文件规定“延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应于2020年5月31日前缴纳不属于减免部分的社会保险费；2020年3月13日起统一为按此次“缓缴”政策执行，2020年3月及之后的非减免部分社会保险费应在税务的申报缴费业务恢复办理后及时缴纳。
申领社会保险待遇

此次三项社会保险费减免惠企政策不影响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待遇。企业应及时为本单位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登记和缴费手续，保障好职工的社会保险权益；职工在缓缴期间申领三项社会保险待遇、办理统筹外转移等业务的，单位及职工个人应先补齐应缴、缓缴的社会保险费。人社部门咨询热线：12333。

养老保险待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向所在地行政服务中心人社部门窗口申请按月领取养老金；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但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未满15年的，可申请一次性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或继续缴费至满15年后申请按月领取养老金。参保人员出现死亡、出国等情况的，可申请一次性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已按月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员，可通过手机“闽政通”APP、“福建社保”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自助办理待遇领取年度资格认证手续。
工伤保险待遇。企业职工发生工伤的，用人单位应按规定及时为其办理工伤认定手续（向所在地人社局<人劳局>申请认定）；因工致残的，还应申请劳动能力鉴定。被认定为工伤的参保人员，由工伤保险基金和企业按规定分别支付相关工伤待遇；未参保的，由企业按规定全额支付工伤待遇。
失业保险待遇。已参加失业保险的企业职工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失业前缴费满一年以上且有求职要求（进行失业登记）的，向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申领失业保险待遇。
查询打印参保缴费信息

参保企业可通过福建“12333公共服务平台”网上查询、打印带有电子印章的参保缴费证明材料。参保人员可通过手机“闽政通”APP、“福建12333”APP、“福建社保”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查询参保、缴费、待遇等信息；还可通过“福建社保”微信公众号下载带有电子印章的缴费证明和缴费凭证等材料；也可到市、县（区）行政服务中心和乡镇（街道）自助查询机上打印加盖电子印章的参保缴费信息。
附件：1. 社会保险参保单位登记流程
2. 社会保险参保职工登记（变更）流程

3. 社会保险费缴纳流程 

4. 企业划型承诺函

5. 莆田市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业务经办机构（社保中心）联系方式

6. 莆田市失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联系方式
附件1

社会保险参保单位登记流程









备注：（1）为方便参保企业使用12333平台，对于已办理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单位参保登记但尚未开通12333平台网上申报功能的企业，由社保中心通过比对社保业务平台登记信息与“五证合一”企业注册信息，核实参保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一致、单位经办人相关信息完整且参保缴费状态正常的，予以批量开通网上申报功能（企业无需申请）；已办理失业保险单位参保登记且参保登记信息完整无误、经办人信息确认无误的企业，可联系所在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开通12333平台服务。开通网上申报功能后，参保企业登录12333平台自行注册即可使用。
（2）社保登记信息不完整或批量开通有误的参保企业，在12333平台（单位网厅 => 单位用户 => 公共服务平台资料下载）下载、填写《福建省12333公共服务平台开通（变更）企业养老和工伤保险网上申报申请表》、《福建省人社公共服务平台开通（变更）申请表-失业保险》，打印并加盖公章（失业保险需附上经办人身份证）扫描后，可以电子邮件、邮寄等“非接触”方式发给所在地的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申请开通网上申报功能（或修正开通信息）。参保企业开通网上申报功能（或修正开通信息）后，登录12333平台自行注册即可使用。

附件2

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登记（变更）流程








备注：（1）以上为企业办理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登记（变更）手续的流程。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首次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携带个人身份证等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社保中心办理参保登记手续；原在本市范围内已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由参保人申请转为灵活就业人员登记。
（2）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向社会保险费征缴系统传送参保人员信息一般在每日晚间进行。

附件3

社会保险费缴纳流程







备注：（1）以上为企业办理社会保险缴费的申报流程。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福建税务”微信公众号（微办税 => 申报缴纳 =>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费缴纳）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也可与所在地税务局签订缴费划转协议，由税务部门通过协议银行按年自动划缴。
此次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标准及减免期限由税务部门在社会保险费征缴系统中统一设定，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企业按月申报的缴费人员和缴费基数生成应缴费额；企业类型由税务部门根据统计等相关部门提供的大型企业名单设定。
社会保险费征缴系统向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发送缴费数据一般在每日晚间进行。
附件4

企业划型承诺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及《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银发〔2015〕309号）规定的划分标准，本单位从事______行业，资产总额______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______万元，目前从业人数______人，为______（请填写：大型、中型、小型、 微型）企业。

总机构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单位名称 ______，从事______行业，资产总额______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______万元，目前从业人数______人，属于______（请填写：大型、中型、小型、 微型）企业。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附件5

莆田市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业务经办机构（社保中心）联系方式

	所属地区
	咨询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邮寄地址
	备 注

	市本级

（含湄洲岛）
	0594-2696741

0594-2650210
	0594-2680875
	ptsbzc@163.com
	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荔城中大道1998号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
	

	仙游县
	0594-6767081

0594-6767091
	0594-6767082
	xysheb2012@163.com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清源东路2号仙游县行政服务中心112-114号窗口
	

	城厢区
	0594-2692406

0594-2693241
	0594-2680875
	ptsbzszc@163.com
	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荔城中大道1998号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
	

	荔城区
	0594-2692406

0594-2693241
	0594-2680875
	ptsbzszc@163.com
	莆田市城厢区龙桥街道荔城中大道1998号莆田市行政服务中心一层
	

	涵江区
	0594-3393861
0594-3566651
	0594-3363511
	fjpthjsb@163.com
	莆田市涵江区新涵大街1669号B座三楼行政服务中心68号窗口
	

	秀屿区

（含北岸）
	0594-5821833
0594-5821533
	0594-5851466
	ptxysb@163.com
	莆田市秀屿区政府司法楼一层16-17号窗口
	


附件6

	所属地区
	咨询电话
	传 真
	电子邮件
	邮寄地址
	备 注

	市本级
	0594-2698602

0594-2699152
	0594-2698135
	a2698602@163.com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中大道1998号行政服务中心118窗口后台
	

	仙游县
	0594-6736986

15959419159
	0594-6736510
	382349048@qq.com
	仙游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140号窗口
	

	城厢区
	0594-2272021

0594-2693960
	0594-2238920
	jyzx2693960@163.com
	莆田市城厢区荔城南大道60号4楼城厢区劳动就业中心
	

	荔城区
	0594-6701902

13459098298
	0594-6701903
	sybx6701902@sina.com
	莆田市荔城中大道1998号行政服务中心65号窗口后台
	

	涵江区
	0594-3311880

0594-3596733
	0594-3313819
	hjrzzx@163.com
	莆田市涵江区国欢镇国欢东路655号原行政服务中心三楼
	

	秀屿区
	13859822361

0594-5886233
	0594-5886233
	602881707@qq.com
	莆田市秀屿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14号窗口
	

	北 岸
	0594-5952626
	0594-5952626
	basy5953336@163.com
	莆田市秀屿区忠门镇忠门街道农行二楼
	

	湄洲岛
	0594-5094573
	0594-5092031
	mzwlf@163.com
	莆田市湄洲岛管委会人劳局321室
	


莆田市失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联系方式
参保单位登记申报


（企业向所在地社保中心、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就业中心>申报，填报


《社会保险登记表》等参保登记所需表格）





审核


不通过





单位登记信息审核


（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审核企业填报的参保登记所需表格）





单位登记信息修正


（企业修正所填报的


参保登记所需表格）





审核通过





参保人员登记、变更


（参保人员增减）





12333网上申报功能开通


（开通流程详见下列备注）





参保人员登记（变更）申报


（企业向所在地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实时申报参保人员新增登记、转入登记或减员）





办理渠道（二选一）：


企业向所在地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就业中心）书面申报；


企业可通过福建“12333公共服务平台”网上办理（在省人社厅网站http://rst.fujian.gov.cn首页下方“12333公共服务平台”上登录）。





人员登记（变更）信息审核


（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就业中心>审核企业报送的


参保人员登记或减员信息）





人员登记信息修正


（企业修正参保人员


登记或减员信息）





审核不通过





审核通过





参保人员信息传送


（社保中心、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就业中心>通过社会保险信息系统将最新的企业参保人员信息


传送给税务征缴信息系统）





社会保险费缴纳


（企业按月向税务部门


申报缴费）





办理渠道（二选一）：


企业向所在地税务局服务大厅申报；


企业可通过“福建省电子税务局”网上办理（在省税务局网站http://fujian.chinatax.gov.cn首页左上方“福建省电子税务局”上登录）。





社会保险缴费申报


（企业按月向税务部门申报


本单位缴费人员和缴费基数）





系统生成缴费金额


（税务部门根据企业申报的缴费人员


和缴费基数，系统自动生成应缴费额）





社会保险缴费记账


（社会保险信息系统根据税务部门发送的缴费数据自动记账；发送的缴费数据有错误的，由税务部门负责修正）





银行扣缴和反馈


（税务部门将各企业应缴费金额统一


发送给协议银行扣缴，扣缴成功后将


缴费信息发送给社会保险信息系统）










